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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強化毒化學安全管理及災害應變計畫-南部環境災害應變

隊建置計畫」專案工作計畫 

計畫編號：EPA-98-J104-02-202 

計畫執行單位：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包括協同主持人）：陳政任教授、樊國恕教授、許昺奇

教授、李家偉副教授、洪崇軒助理教授、蔡匡忠助理教授、黃玉立助

理教授 

計畫期程：98 年 01 月 01 日起 99 年 01 月 31 日止 

計畫經費：貳仟陸佰陸拾叁萬元整 

 

摘  要 

依據計劃契約書於期末報告完成下列工作事項： 

在執行「南部環境災害應變隊持續建置」工作項目：持續建置台南及高雄應

變隊共 2 隊，由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專責成立，於台南轄區及高雄轄區各設一

隊，台南隊成立進駐於南科駐在所，高雄隊則設立於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每

隊 12 人，全天候維持至少 3 人以上值勤，全年無休依照委託單位指揮之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應變監控中心、諮詢中心通報之事故及報核之標準作業程序執行趕赴

現場應變處理、專責應變監測及專責應變採樣與善後復原工作，以強化毒災應變

時效與能力。 

在執行「平時工作辦理」工作項目：辦理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應變臨場輔

導，毒化物意外的事故發生，往往多是不可預期，但若平時做好預防工作時，則

可將傷害降至最低，截至期末報告為止南部應變隊總共完成 51 場次應變臨場輔

導，達年度執行率為 102%；辦理協助轄區內地方環保局機關規劃運作毒性化學

物質工廠的無預警測試工作，為了解運作廠場於事故發生時，工廠在第一時間內

是否能有效的自救及應變以控制住災情，除了事故工廠本身的搶救及通報外，有

賴於毒災聯防小組在發生毒災事故後是否能實際發揮聯防支援的功能及有效的

應變，應變隊將配合各縣市環保單位實施測試，截至期末報告為止南部應變隊完

成 32 場次無預警測試，達年度執行率為 107%；辦理輔導地方環保機關辦理演習

整訓，截至期末報告為止完成 7 場次縣市演練，分別為 6 月 9 日台南市演練、9

月 25 日台南縣演練、7 月 10 日高雄市演練、10 月 16 日屏東縣演練、12 月 4 日

高雄縣演練、12 月 17 日澎湖縣演練及 99 年 1 月 14 日台東縣演練，並遵照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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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將以每縣市辦理乙場次演練為限；辦理環保署交付全動、反恐與環境災害相

關演習、兵推，南部應變隊執行 24 場次，達年度執行率為 133%；協助地方環保

機關審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或現場訪視，截至期末報告為止南部應變隊完

成 101 件數，達年度執行率為 168%；辦理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

明，完成辦理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明會 8 場次(高雄市 1 場次、屏東縣 1 場次、

台南市 2 場次、台南縣 2 場次、高雄縣 2 場次)，達年度執行率為 100%；執行協

助與環保署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已於 7 月 15 日辦理環保署南區督察大

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會議，達年度執行率為 100%；執行環保署各項儀器裝備校

正、維護，並補充耗材，完成全年度 12 個月維護，每週進行署撥器材清點與保

養，並做成紀錄備查，達年度執行率為 100%。 

在執行「變時工作辦理」工作項目：事故出勤處理截至期末報為止轄區內發

生毒化災事故到場應變案例，共計有 24 件案例，另協助跨區支援中部事故出勤

1 場次；其中事故轄區分佈為高雄縣 6 件、高雄市 9 件、台南市 3 件及台南縣 6

件，其中災害類型包括火災有 13 場次（約佔事故 54％）、洩漏有 4 場次（約佔事

故 17％）、不明化學品 5 場次（約佔事故 21％）及其他事故類型 2 場次（約佔事

故 8％），應變隊 1 小時到場率來計算也符合合約規定８０%以上；另應變隊完成

建立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本資料及研擬應變作業手冊更新。 

在執行「執行人員訓練」工作項目：署撥偵檢器材將列為今年度全體應變隊

員教育訓練的重點，務使每位隊員對於各項器材之操作更加熟稔，每周定期安排

內部及新進隊員之教育訓練課程，並依照署內訂定之「應變隊應變器材檢測技術

評核表」進行內部儀器考核；另強化全體隊員取得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理人

員甲/乙級證照，期對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污染防制及緊急防治工作等相

關作業，有其基本專業知識；因應今年度署撥大型車輛已派員受訓並取得普通大

貨車駕照；每周執行應變隊員體能訓練，體能項目包含跳繩、慢跑、仰臥起坐；

另外應變隊隊員已於 4 月 22、23 日參加「98 年度環境毒災應變人員整訓」室內

課程、應變隊隊員已於 5 月 13、14、20、21 日參加「98 年度環境毒災應變人員

整訓」室外課程及參與 6 月 10、11、17、18 日參加「98 年度環境毒災應變人員

整訓」進階課程，以期能讓所有隊員建立更完整基本原理認知、安全觀念及實際

應變所需技能。 

在執行「全國動員研討及聯防小組組訓活動」工作項目：已於 4 月 28 日及

9 月 22 日完成辦理[南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聯合防救小組組訓]二場次；已於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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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及 9 月 23 日完成辦理[南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二場次，達

年度執行率為 100%。 

在執行「組成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工作項目：協調台南及高雄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業者自主成立毒災聯防應援團隊共 2 隊，每隊隊員至 18

人，台南毒災應援隊選擇的對象以高科技廠及化工廠為主，成員分為台灣積體電

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四廠、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第六廠、聯華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晶元光電股

份有限公司及南寶樹脂化學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來組成；高雄毒災應援隊則

是以化工廠、運輸廠及氣體廠為主，成員以輝宇通運股份有限公司、錦德氣體有

限公司、長興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南分公司等廠商籌組而成，都是以該公司

之緊急應變小組人員建立，由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與毒災聯防應變隊團隊各廠

商、公司簽訂支援協定，應援團隊將協助及配合毒災事故之救災應變，環境毒災

應變隊本著自救互救的精神，將提供完整訓練予毒災應援團隊，經由紮實的訓練

後，毒災應援團隊將具備較完整的救災能力，提供能力不足之發生災害事故之業

者救災之協助；另應援團隊參與環保署所辦理「九十八年度環境毒災應變人員整

訓」室內及室外課程；完成毒災應援隊到場參加出勤、平常器材支援或防救災訓

練等共計 6 場次。 

在執行「其他工作及額外交辦工作項」工作項目方面：辦理重大危害分析與

風險評估，完成收集調查毒化物運作工廠基本資料、運作物質總類及運作貯存量

等資料、篩選出高雄縣具代表性 50 家運作廠場，並建立各廠家所在地點做座標

定位與 GIS 屬性資料庫之建立，完成 50 家毒化物運作工廠運作風險評估繪製風

險潛勢圖；辦理配合環保署需要支援 2009 高雄世運會、台北聽障奧運會及春安

等工作之各項應變及整備任務，截至期末報告為止配合高雄市政府舉辦 2009 世

運會，參與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所舉辦「多重災難」模擬演練乙場次及參與『因

應 2009 年世運暨聽奧環境事故應變兵棋推演事宜』模擬兵推乙場次；國外受訓

已指派兩隊應變隊隊長於 11 月 14 日~11 月 20 日至美國環保署參與緊急應變整

備、預防與外洩研討會，特別針對國外緊急應變實做經驗、外洩技術、個人防護

器材、偵檢器等議題蒐集資料，藉由吸收國際其他專家學者的應變經驗，將可提

供我們國內對於毒災之應變措施更多的參考與改善計畫；辦理收集分析國外有毒

化學物質運作設備之耐震安全相關資料，截至期末報告為止收集國外有關耐震安

全之資料，已完成毒化物運作設備之耐震安全評估報告及於 11 月 23 日召開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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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討會議。 

 

前  言 

環保署為賡續強化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技術支援諮詢中心之功能，爰於台

灣地區北部、中部及南部積極籌劃建立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技術支援諮詢

中心，本校於 90~95 年度承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之委託與指定，分別於 90 年建置

台灣地區南部毒災應變諮詢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及 95 年 8 月成立南部環境毒災應

變隊(以下簡稱應變隊)，成立至今中心及應變隊已執行到場的毒性化學物質事故

及其他危險品事故達 1８６多次以上，各式各樣的事故由小到大，由火災、爆炸

到外洩，各種工安、環保災害事故都經歷過。 

早在中心執行到場應變諮詢期間(90 年至 96 年)，面對許多事故狀況，中心

同仁為避免災害擴大至不可收拾，便於第一時間著防護衣進入進行止漏作業，並

於後續的作業中擔任指揮與監測工作，此種作為便是將「應變諮詢」提升至「應

變」的層次，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也順利完成階段性任務，將南區毒災應變諮

詢中心之功能發揮至最大。 

環保署規劃在台灣地區各地成立應變隊七隊，本校並於 95 年 8 月承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之委託與指定，在南科建置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台南隊 1 隊；且於

96 年 1 月另成立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高雄隊 1 隊，實際執行第一線「應變」的

工作，由於兩隊應變隊地點位於台南縣市及高雄縣市的中心點，在台南縣市及高

雄縣市的事故應變隊都可在 1 小時內到達，大大縮短到場時間，便可爭取到對毒

災第一時間應變處理的機會。 

 

工作方法 

(一)南部環境災害應變隊持續建置： 

1、持續建置南部環境災害應變隊 2 隊，須於轄區內經本署同意適 當地點分

布配置，日夜 24 小時派班留守駐在所備勤；台南隊成立進駐於南科駐在

所、高雄隊則須於轄區內經本署同意適當地點配置。每隊至少 12 人，隊

長與副隊長為本計畫重要參與人員，需為化學、化工、環工、公衞、環

境衛生或其他相關科系畢業，或是已有應變經驗的業界人員。 

2、應變隊需 24 小時全天候維持至少 3 人以上，全年無休依照本署毒管處指

揮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監控中心、諮詢中心通報之事故及報核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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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作業程序執行趕赴現場應變處理、專責應變監測及專責應變採樣與善

後復原工作，以強化毒災應變時效與能力。 

3、環境災害應變隊每隊需有適當執勤辦公室，另外每隊人員需可執行運用

本署裝備並代管保全、保養、維護校正及自購耗材執行該批裝備（裝備

清單包括 PID、FID、FTIR【需自購氮氣】、熱影像儀及四用氣體偵測器

等儀器及相關裝備如附件）。每隊需配備 A 級防護裝備(至少 3 套)，空氣

呼吸器(至少 3 具)，防爆無線電(至少 6 支)，應變車兩台。（註：執行運

用本署裝備如已充足則毋需租賃，如不足則需租賃補足；如本署本年度

另有購置應變車供使用時，本項相關費用依實際支用時間及合約單價之

費用支付款項）】（遺失裝備需依法賠償）。 

4、毒化物事故發生，轄區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二代理人至少一人

到場協助應變。 

5、每隊工作任務包括： 

（1）平時工作辦理 

A、執行應變臨場輔導 25 場次（災害風險輔導）、無預警測試 15 場次

以上(邀請專家學者每次至少 1 人，提供出席費；執行人員至少 2

人，提供交通費)。輔導地方環保機關辦理演習整訓（每隊至少出席

3 場次，每次至少 3 人提供交通、膳雜費）。 

B、執行環保署交付全動、反恐與環境災害相關演習、兵推(含平時整備

演訓 9 場次)，可結合並召集轄區毒災聯防應援隊參與任務。 

C、協助地方環保機關審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或現場訪視 30 件

次（每場次至少 2 人提供膳雜費及交通費）。 

D、辦理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明至少 4 次（每場次出席

人員至少 50 人提供午餐及茶水費）。（場地由環保局提供，提供

執行人員至少 3 人交通費、住宿費）。 

E、執行協助與環保署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完成年度毒災應變

業務講習（包含編寫共通講習手冊一份）(完成 1 場次業務講習，每

次至少 2 人，提供交通費、膳雜費)。 

F、執行環保署各項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補充耗材，應負責裝備之

保管責任，如有遺失或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G、以上除各縣市最少要求次數件數，其他可以計畫內平均值計算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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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數件數。 

（2）變時工作辦理 

A、執行毒災事故之災況訊息傳輸、毒化物偵測、督導或協助毒災業者

進行現場處理及若成立毒災應變中心時之整合協調、複合確認、接

受報到與物資調配相關事宜。 

B、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現場環境監測工作包括：現場空氣污染物鑑定、

空氣污染物監測、毒化物容器危害熱影像監測等工作。 

C、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現場災害環境採樣工作包括：現場污染土壤與水

體採樣、分析等工作。 

D、應變隊應建立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本資料（包括

通聯對象、應變裝備與資材及各階段應變資料）及研擬應變作業手

冊，俾提升預防整備成效及落實緊急應變實際需要。 

E、變時工作 A-C 每年出勤處理平均每隊至少 1８場次。 

F、跨區支援本署執行公差任務、辦理署內指派之專案性協調工作、支

援本署指定區域之業務或應變任務，並於待命執勤時接受緊急交辦

登打、彙整或查詢任務(每隊每月平均 40 人次，提供膳雜費、往返

交通費、住宿費)。 

G、執行支援災害事故任務（同前項出勤場次併計），除東部如花蓮、

台東及馬祖、金門、澎湖等離島地區外，每次事故發生經通報後 1

小時內到場處理率第二年(9８年) 合計須達８０％以上，出勤完成

後需提交事故處理報告與出勤處理費用評估報告。 

6、環境災害應變隊人員需於新進勤前先進行各式演訓，並配合參加本署舉

辦之相關整訓課程（每隊 12 人參加 4 天共 36 小時訓練提供住宿費、膳雜

費、往返交通費）。 

7、執行全國動員研討（每場次出席人員至少 50 人）及聯防小組組訓活動（每

場次出席人員至少 200 人）各 2 場次。會議時間為 1 天 8 小時，含場地租

用、編印講義手冊、午餐、茶水、會場接駁車、外聘講師交通費及鐘點

費等。 

(二)協調組成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針對災害所需專長項目，輔助環境

災害應變隊支援區域特定事故應變；得標者透過整訓以提升南部區域毒災聯

防應援隊救災能力，俾提供其他應變能力不足之災害事故救災善後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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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調整合運作廠場專業人員與得標者簽約組成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每次事故發生經通報請求支援後由應變隊研判災情視狀況啟動相關

人員到場支援協助應變隊處理應變善後處理事項。應援團隊每年每隊至

少出勤 3 場次、每場次出勤 3 人次，資深應變專家至少 1 人每年至少出

勤 9 場次。（提供交通費、膳雜費及住宿費）。 

2、每隊 1８人，全時維持至少 3 人以上，24 小時隨時待命出勤協助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之現場應變處理與善後復原工作。 

3、每隊工作任務包括：支援環境災害應變隊進行現場災況訊息傳輸、毒化

物偵測、進行現場處理及若成立毒災應變中心時之整合相關事宜。 

4、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人員需於新進勤前先進行各式演訓，並配合參

加本署舉辦之相關整訓課程(每隊 1８人參加 4 天共 36 小時訓練提供住宿

費、膳雜費、往返交通費）。 

5、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於本年執行得標者委辦任務工作時，得與環境

災害應變隊人員聯合編組執行委辦任務，其績效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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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之工作為應變人員 24 小時全年無休待命，執行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趕赴現場應變處理，規劃及建立台南及高雄 2 隊應變隊；且協調南部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業者自主成立毒災聯防應援團隊 2 隊，針對業者專長項

目，輔助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支援區域特殊事故應變，透過整訓，提供其他應變

能力不足之災害事故業者救災善後之協助。以提升毒災事故應變的安全性與有效

性為主，截至期末報告為止完成各工作項之執行成果如下所彙整： 

 

(一) 持續建置南部環境災害應變隊 2 隊 

 期末報告完成工作項目說明： 

1.持續維持建置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 2 隊，台南隊成立進駐於南科駐在所，

高雄隊則設立於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日夜 24 小時派班留守駐在所值

勤。 

2.全天候維持至少 3 人 24 小時執勤。 

3.環境災害應變隊設有值勤辦公室，另外應變隊人員平日執行署撥裝備代管

保全、保養、維護校正等，請詳平時工作辦理事項。 

4.毒化物事故發生，將依合約規定派遣轄區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二

代理人至少一人到場協助應變；事故出勤處理截至期末報為止轄區內發生

毒/化災事故到場應變案例 21 件次，其中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二

代理人親赴到現場指揮 20 場次。 

 此項工作比重占１５%累計完成進度百分比：15% 

 

(二)執行平時工作辦 

 期末報告完成工作項目說明： 

1.辦理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應變臨場輔導：執行應變臨場輔導 51 場次，

執行率 102%【高雄隊執行 25 場次；台南隊執行 26 場次】。 

2.辦理協助轄區內地方環保局機關規劃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工廠的無預警測

試工作：執行無預警測試 32 場次，執行率 107%【執行場次為台南隊執行

無預警 15 場次、高雄隊執行無預警 17 場次】。 

3.辦理輔導地方環保機關辦理演習整訓：完成 6 月 9 日台南市演練、9 月 25

日台南縣演練、7 月 10 日高雄市演練、10 月 16 日屏東縣演練、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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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演練、12 月 17 日澎湖縣演練及 99 年 1 月 14 日台東縣演練，共計

7 場次，並遵照署內規定將以每縣市辦理乙場次演練為限。 

4.辦理環保署交付全動、反恐與環境災害相關演習、兵推作業：南部應變隊

總共完成 24 場次，達年度執行率為 133%。 

5.協助地方環保機關審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或現場訪視：南部應變隊

完成 101 件數，達年度執行率為 168%【執行場次為台南隊執行審視毒災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完成 36 件；高雄隊執行審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

畫完成 65 件次】。 

6.辦理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明會：完成辦理毒災防救法規宣

導及說明會 8 場次，執行率 100%。（高雄市 1 場次、屏東縣 1 場次、台南

市 2 場次、台南縣 2 場次、高雄縣 2 場次)。 

7.執行協助與環保署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南部應變隊已於 7 月 15

日辦理環保署南區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會議。 

8.執行環保署各項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補充耗材：環保署會同署內相關

單位完成署撥器材清點；完成全年度 12 個月維護，每週進行署撥器材清

點與保養，並做成紀錄備查。 

 此項工作比重占 30%累計完成進度百分比：30% 

 

(三) 執行變時工作辦理 

 期末報告完成工作項目說明： 

1.目前應變隊執行事故出勤 24 場次，另協助跨區支援中部事故出勤 1 場次；

其中事故轄區分佈為高雄縣 6 件、高雄市 9 件、台南市 3 件及台南縣 6 件，

其中災害類型包括火災有 13 場次（約佔事故 54％）、洩漏有 4 場次（約佔

事故 17％）、不明化學品 5 場次（約佔事故 21％）及其他事故類型 2 場次

（約佔事故 8％）。 

2.完成後需提交事故處理報告與出勤處理費用評估報告，於事故後繳交給監

控中心彙整，完成 22 場次事故報告之繳交，達成率 100%。 

3.事故發生 1 小時內到場處理率符合合約規定，符合合約規定８０%以上。 

4.完成平時署內長官交辦事項: 大發工業區環境災害事故應變任務事項、莫

拉克颱風災區環境毒災應變隊支援工作事項、平時交辦任務等。 

5.應變隊建立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本資料及研擬應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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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手冊撰寫執行中。 

 此項工作比重占 15%累計完成進度百分比：15% 

 

(四) 執行人員訓練 

 期末報告完成工作項目說明： 

1.署撥偵檢器材將列為今年度全體應變隊員教育訓練的重點，務使每位隊員

對於各項器材之操作更加熟稔，每周定期安排內部及新進隊員之教育訓練

課程，並依照署內訂定之「應變隊應變器材檢測技術評核表」進行內部儀

器考核。 

2.每周執行應變隊員體能訓練，體能項目包含跳繩、慢跑、仰臥起坐 

3.應變隊隊員已於 4 月 22、23 日參加「98 年度環境毒災應變人員整訓」室

內課程。 

4.應變隊隊員已於 5 月 13、14、20、21 日參加「98 年度環境毒災應變人員

整訓」室外課程。 

5.參與 6 月 10、11、17、18 日參加「98 年度環境毒災應變人員整訓」進階

課程。 

6.強化隊員對於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污染防制及緊急防治工作等相關

作業有其基本專業知識，今年度全體隊員皆取得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

理人員甲/乙級證照。 

7. 因應今年度署撥大型車輛已派員受訓並取得普通大貨車駕照。 

 此項工作比重占 5%累計完成進度百分比：5% 

 

(五) 執行全國動員研討及聯防小組組訓活動 

 期末報告完成工作項目說明： 

1.已於４月 2８日辦理南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聯合防救小組組訓(第 1 期)一

場次。 

2.已於４月 29 日辦理南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第 1 期) 一場

次。 

3.已於 4 月 29 日完成辦理南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第一期)

活動一場次。 

4.已於 9 月 23 日完成辦理[南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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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場次。 

此項工作比重占 10%累計完成進度百分比：10% 

 

(六) 組成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 

 期末報告完成工作項目說明： 

協調台南及高雄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業者自主成立毒災聯防應援團隊共 2 

隊，每隊隊員至 18 人，台南毒災應援隊選擇的對象以高科技廠及化工廠為主，

成員分為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四廠、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第六廠、聯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瀚宇彩晶股份有

限公司、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南寶樹脂化學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來組

成；高雄毒災應援隊則是以化工廠、運輸廠及氣體廠為主，成員以輝宇通運股份

有限公司、錦德氣體有限公司、長興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南分公司等廠商籌

組而成，都是以該公司之緊急應變小組人員建立，由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與毒災

聯防應變隊團隊各廠商、公司簽訂支援協定，應援團隊將協助及配合毒災事故之

救災應變，環境毒災應變隊本著自救互救的精神，將提供完整訓練予毒災應援團

隊，經由紮實的訓練後，毒災應援團隊將具備較完整的救災能力，提供能力不足

之發生災害事故之業者救災之協助；另應援團隊參與環保署所辦理「九十八年度

環境毒災應變人員整訓」室內及室外課程；完成毒災應援隊到場參加出勤、平常

器材支援或防救災訓練等共計 6 場次。 

 此項工作比重占 1５%累計完成進度百分比：15% 

 

(七)其他工作項 

 期末報告完成工作項目說明： 

１.辦理重大危害分析與風險評估：收集調查毒化物運作工廠基本資料、運作

物質總類及運作貯存量等資料及篩選出高雄縣具代表性 50 家運作廠場，

並建立各廠家所在地點做座標定位與 GIS 屬性資料庫之建立，完成 50 家

毒化物運作工廠運作風險評估繪製風險潛勢圖。 

  2.辦理配合環保署需要，支援 2009 高雄世大運、台北聽障奧運會及春安等工

作之各項應變及整備任務：配合高雄市政府舉辦 2009 世運會，參與高雄

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所舉辦「多重災難」模擬演練乙場次、參與『因應 2009

年世運暨聽奧環境事故應變兵棋推演事宜』模擬兵推乙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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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已於 11 月 14 日~11 月 20 日指派兩隊應變隊隊長至美國環保署緊急應變

整備、預防與外洩研討會，特別針對國外緊急應變實做經驗、外洩技術、

個人防護器材、偵檢器等議題蒐集資料，藉由吸收國際其他專家學者的應

變經驗，將可提供我們國內對於毒災之應變措施更多的參考與改善計畫。 

  4.辦理收集分析國外有毒化學物質運作設備之耐震安全相關資料：收集國外

有關耐震安全之資料，已於 11 月 23 日完成毒化物運作設備之耐震安全評

估報告及召開 1 場次研討會議。 

 此項工作比重占 10%累計完成進度百分比：10% 

 

成果彙整列表如下： 

合約工作項目 完成工作項目 進度

1.持續建置

南部環境

災害應變

隊 2 隊 

A、持續建置南部環境災害應變

隊 2 隊。 

B、應變隊需 24 小時全天候維持

至少 3 人以。 

C、環境災害應變隊每隊需有適

當執勤辦公室，另外每隊人

員需可執行運用本署裝備

並代管保全、保養、維護校

正及自購耗材執行該批裝

備。 

D、毒化物事故發生，轄區計畫

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二

代理人至少一人到場協助應

變。 

 持續維持建置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 2

隊，台南隊成立進駐於南科駐在所，高

雄隊則設立於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日夜 24 小時派班留守駐在所值勤。 

 全天候維持至少 3 人 24 小時執勤。 

 環境災害應變隊設有值勤辦公室，另外

應變隊人員平日執行署撥裝備代管保

全、保養、維護校正等，請詳平時工作

辦理事項 F。 

 事故出勤處理截至期末報為止轄區內

發生毒/化災事故到場應變案例 21 件

次，其中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

二代理人親赴到現場指揮 20 場次。 

15% 

2.執行平時

工作辦理 

A、執行應變臨場輔導 50 場次、

無預警測試 30 場次以上。

輔導地方環保機關辦理演

習整訓（每隊至少出席 3 場

次）。 

 執行應變臨場輔導 51 場次，執行率

102%(高雄隊執行 25 場次；台南隊執行

26 場次)。 

 執行無預警 32 場次，執行率 107%(高

雄隊執行 17 場次；台南隊執行 15 場

次)。 

 協助地方環保局完成 7 場次演習整

訓，分別為 6 月 9 日台南市演練、9 月

25 日台南縣演練、7 月 10 日高雄市演

練、10 月 16 日屏東縣演練、12 月 4 日

高雄縣演習、12 月 17 日澎湖縣演練及

99 年 1 月 14 日台東縣演練，並遵照署

內規定將以每縣市辦理乙場次演練為

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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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工作項目 完成工作項目 進度

B、執行環保署交付全動、反恐

與環境災害相關演習、兵

推。 

 執行執行環保署交付全動、反恐與環境

災害相關演習、兵推 24 場次，執行率

133%。 

C、協助地方環保機關輔導檢視

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60 件次。 

 執行檢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完

成 101 件，執行率 168%。(高雄隊執行

65 場次；台南隊執行 36 場次)。 

D、辦理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

法規宣導及說明至少 8 次 

 完成辦理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明會 8

場次，執行率 100%。(高雄市 1 場次、

屏東縣 1 場次、台南市 2 場次、台南縣

2 場次、高雄縣 2 場次) 

E、執行協助與環保署督察大隊

聯合毒災業務交流，完成年

度毒災應變業務講習。 

 完成於 7 月 15 日辦理環保署南區督察

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會議，達成率

100%。 

F、執行環保署各項儀器裝備校

正、維護，並補充耗材 

 完成全年度 12 個月維護，每週進行署

撥器材清點與保養，並做成紀錄備查，

達成率 100%。 

3. 執 行 變

時 工 作

辦理 

A、執行毒災事故之災況訊息傳

輸、毒化物偵測、督導或協

助毒災業者進行現場處理及

若成立毒災應變中心時之整

合協調、複合確認、接受報

到與物資調配相關事宜。 

B、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現場環境

監測工作包括：現場空氣污

染 物 鑑 定 、 空 氣 污 染 物 監

測、毒化物容器危害熱影像

監測等工作。 

C、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現場災害

環境採樣工作包括：現場污

染土壤與水體採樣、分析等

工作。 

D、應變隊應建立轄區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本

資料及研擬應變作業手冊，

俾提升預防整備成效及落實

緊急應變實際需要。 

E、變時工作 A-C 每年出勤處理

平均每隊至少 18 場次。 

F、跨區支援本署執行公差任

務、辦理署內指派之專案性

協調工作、支援本署指定區

域之業務或應變任務，並於

待命執勤時接受緊急交辦登

打、彙整或查詢任務 

 目前應變隊轄區執行事故出勤 24 場

次，跨區支援中部事故出勤 1 場次。 

 事故轄區分佈為高雄縣 6 件、高雄市 9

件、台南市 3 件及台南縣 6 件，其中災

害類型包括火災有 13 場次（約佔事故

54％）、洩漏有 4 場次（約佔事故 17

％）、不明化學品 5 場次（約佔事故

21％）及其他事故類型 2 場次（約佔事

故 8％）。 

 完成後需提交事故處理報告與出勤處

理費用評估報告，於事故後繳交給監控

中心彙整，完成 24 場次事故報告之繳

交，達成率 100%。 

 事故發生 1 小時內到場處理率，符合合

約規定 80%以上。 

 完成平時署內長官交辦事項: 大發工

業區環境災害事故應變任務事項、莫拉

克颱風災區環境毒災應變隊支援工作

事項、平時交辦任務等。 

 應變隊建立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

變整備核心基本資料及研擬應變作業

手冊撰寫執行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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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工作項目 完成工作項目 進度

G、執行支援災害事故任務，除

東部如花蓮、台東及馬祖、

金門、澎湖等離島地區外，

每次事故發生經通報後 1 小

時內到場處理率第二年(98

年) 合計須達 80％以上。 

4.執行人員

訓練 

環境災害應變隊人員需於新進

勤前先進行各式演訓，並配合參

加本署舉辦之相關整訓課程 

 署撥偵檢器材將列為今年度全體應變

隊員教育訓練的重點，務使每位隊員對

於各項器材之操作更加熟稔，每周定期

安排內部及新進隊員之教育訓練課

程，並依照署內訂定之「應變隊應變器

材檢測技術評核表」進行內部儀器考

核。 

 全體隊員參與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

管理人員證照取得 

 派員受訓並取得普通大貨車駕照 

 每周執行應變隊員體能訓練，體能項目

包含騎單車、跳繩、慢跑、仰臥起坐…

等。 

 應變隊隊員已於 4 月 22、23 日參加「98

年度環境毒災應變人員整訓」室內課

程。 

 應變隊隊員已於 5 月 13、14、20、21

日參加「98 年度環境毒災應變人員整

訓」室外課程。 

 參與 6 月 10、11、17、18 日參加「98

年度環境毒災應變人員整訓」進階課

程。 

5% 

5.執行全國

動員研討

及聯防小

組組訓活

動 

辦理全國動員研討及聯防小組

組訓活動共 2 場次 

 已於 4 月 28 日完成辦理[南部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聯合防救小組組訓（第一期）]

活動一場次。 

 已於 9 月 22 日完成辦理[南部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聯合防救小組組訓（第二期）]

活動一場次。 

 已於 4 月 29 日完成辦理[南部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第一期)] 活

動一場次。 

 已於 9 月 23 日完成辦理[南部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第二期)] 活

動一場次。 

10% 

6.組成南部

區域毒災

聯防應援

隊 2 隊 

A、協調整合運作廠場專業人員

與得標者簽約組成南部區域

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 

B、每隊 18 人，全時維持至少

 完成籌組應援團隊 2 隊，增列每隊隊員

至 18 人，完成雙方合約簽訂。 

 已於 4 月 22、23 日參加「九十八年度

環境毒災應變人員整訓」室內課程。 

15% 



 XV

合約工作項目 完成工作項目 進度

3 人以上，24 小時隨時待命

出勤協助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之現場應變處理與善後復原

工作。 

C、每隊工作任務包括：支援環

境災害應變隊進行現場災況

訊息傳輸、毒化物偵測、進

行現場處理及若成立毒災應

變中心時之整合相關事宜。

D、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人

員需於新進勤前先進行各式

演訓，並配合參加本署舉辦

之相關整訓課程。 

E、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於

本年執行得標者委辦任務工

作時，得與環境災害應變隊

人員聯合編組執行委辦任

務，其績效合併計算。 

 已於 5 月 13、14、20、21 日參加「九

十八年度環境毒災應變人員整訓」室外

課程。 

 完成毒災應援隊到場參加出勤、平常器

材支援或防救災訓練等共計 6 場次。 

7. 其 他 工

作 及 額

外 交 辦

工作項 

A.於轄區內遴選一縣市針對該

地區之具代表性大量與重大

危害運作物質，執行 50 廠家

之重大危害分析與風險評估

B. 配合環保署需要，支援 2009

高雄世大運、台北聽障奧運

會及春安等工作之各項應變

及整備任務 

C. 派員參與美國環保署緊急

應變裝備、預防與外洩研討

會 

D. 收集分析國外有毒化學物

質運作設備之耐震安全相關

資料 

 收集調查毒化物運作工廠基本資料、運

作物質總類及運作貯存量等資料；篩選

出高雄縣具代表性 50 家運作廠場，並

建立各廠家所在地點做座標定位與 GIS

屬性資料庫之建立；完成 50 家毒化物

運作工廠運作風險評估繪製風險潛勢

圖。 

 配合高雄市政府舉辦 2009 世運會，參

與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所舉辦「多重

災難」模擬演練乙場次。 

 參與『因應 2009 年世運暨聽奧環境事

故應變兵棋推演事宜』模擬兵推乙場

次。 

 已於 11 月 14 日~11 月 20 日指派兩隊應

變隊隊長至美國環保署緊急應變整

備、預防與外洩研討會，特別針對國外

緊急應變實做經驗、外洩技術、個人防

護器材、偵檢器等議題蒐集資料，藉由

吸收國際其他專家學者的應變經驗，將

可提供我們國內對於毒災之應變措施

更多的參考與改善計畫。 

 截至期末報告為止收集國外有關耐震

安全之資料，已完成毒化物運作設備之

耐震安全評估報告及於 11 月 23 日召開

1 場次研討會議。 

10% 

 



 XVI

結  論 

環境毒災應變隊除依規劃使應變隊隊員熟悉緊急應變器材設備操作使用、了

解事故應變現場緊急程序各項應變作業，於平時配合各縣市環保局進行毒化物運

作場廠輔導，也藉機會將相關毒化物運作管理事項、事故案例經驗宣導給予毒化

物運作廠商。利用毒化物運作廠商原本運作經驗，與環保局、應變隊之專家學者

交流機會，使其對於毒化物災害事故預防能有更具體了解，也可為環境毒災預防

與緊急應變加注入一份力量。 

 

建議: 

建議國內化學品管理可參考毒管法執行作法辦理，可強化國內整體危險物品

之安全管理，達到預防及減災之成效。  

。 


